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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務員廉政倫理規範』 問與答   103年 10月  

問：本規範對於公務員參加演講、座談、研習、評審（選）等活動，支領鐘點

費及稿費之限制？若受領名目為出席費，是否不在本點規範範疇？ 

答：(一)適用於公務員參加公部門以外所舉辦之活動。 

(二)支領鐘點費額度：每小時不得超過新臺幣 5,000元（本規範第 14  

    點第 1項參照）。 

(三)領取稿費額度：每千字不得超過新臺幣 2,000元（本規範第 14點第 

    2項參照）。 

(四)若與其職務有利害關係所邀請或籌劃者，應先簽報其長官核准及知 

    會政風機構登錄後始得前往（本規範第 14點第 3項參照）。 

(五)若受領名目為出席費，雖未於本規範明定，建議自行比照辦理，以 

    避免遭受外界質疑。 

問：廠商舉辦全球研討會或國際商展，邀請公務員發表論文或參加，並支付 
   機票及住宿費用，可否接受？因為在國外舉辦，國外國民所得較高者， 
   演講之鐘點費每小時是否可以超過 5千元？ 

      答：如因公務需要，得循程序簽准同意出席，並依規定申請交通、住宿、膳 

雜、生活等費用，不宜接受廠商招待， 

以維民眾對公務員公正執行職務之信賴 

。有關演講之鐘點費支領額度仍須參照 

本規範第 14點規定標準。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 
◎ 機密文書如非必要，應儘量免用或減少副本。 

◎ 機密文書非經權責主管人員核准，不得攜出辦公 

處所。 

◎ 機密文書應存放於具安全防護功能之金屬箱櫃， 

並裝置密鎖，保管人員必須經常檢查。 

◎ 會議使用之機密文書資料應編號分發，會議結 

束當場收回；與會人員如需留用時，應經主席核 

准並辦理借用簽收。 

◎ 各機關凡經核定機密等級之文書，不論其性質 

屬研究報告、會議資料、業務統計、各式簽擬文 

稿等，均應依檔案法及相關規定辦理。 

 

廉 能 是 政 府 的 核 心 價 值 
貪 腐 足 以 摧 毀 政 府 的 形 象 
公  務  員  應  堅  持  廉 潔 
  拒    絕     貪    腐 

  法務部廉政署廉政檢舉專線： 
  0800-286586（0800-你爆料-我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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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年10 月        
    ＊＊＊個人資料保護法問與答＊＊＊ 
◎ 問：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會有哪些相關責任？ 

   答：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可能發生民事賠償責任、刑事責任和行政責 

       任三部分： 

      (一)民事賠償責任： 

        1. 公務機關違反規定，致當事人權益受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但 

           損害是因天災、事變或其他不可抗力所致者，則不在此限。(個人資 

           料保護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 

        2.非公務機關違反規定，致當事人權益受損害者，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但如果能證明其沒有故意或過失者，不在此限(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9 

          條第 1項規定)。 

        3.對於基於同一原因事實應對當事人負損害賠償責任之總額，提高至 2 

          億元，被害人不易或不能證明其實際損害額時，得請求法院依侵害情 

          節以每人每一事件 5百元以上 2萬元以下計算之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 

          28條第 3項、第 4項規定；第 29條第 2項規定)。 

      (二)刑事責任： 

          對於違法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者，區別其是否具有「意圖營利」 

          之主觀要件，課予程度不等之刑事責任。另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 

          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而妨害個人資料檔案之正確性，足生損害於 

          他人者，亦有刑事責任，且中華民國人民在我國領域外對中華民國人 

          民觸犯本法第 41條、第 42條之罪者，亦適用本法。(個人資料保護法 

          第 41條、第 42條及第 43條規定) 

      (三)行政責任： 

          個人資料保護法針對非公務機關違反本法相關規定時，賦予中央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命非公務機關限期改善，並得對非公務機關處以罰鍰， 

          而非公務機關之代表人、管理人或其他有代表權人，除非能證明已盡 

          防止義務者外，並應課以同一額度之罰鍰，以加強其監督之責任。(個 

          人資料保護法第 47條至第 50條規定) 
                             -----（資料來源:法務部個人資料保護法）  
 

地方稅務局廉政檢舉電話0800-471146 

消 費 者 保 護 宣 導  

危 險 公 共 場 所   不 去 

標 示 不 全 商 品   不 買 

問 題 食 品 藥 品   不 吃 

消 費 者 服 務 專 線１９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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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 年10 月         
綁架案件心惶惶，遇假綁架詐騙千萬要求證 

近日臺中市富商遭自家司機綁架撕票案震驚全臺，詐騙集團看準民眾在擔心家人

安危，在當下失去判斷能力的弱點，趁勢大賺詐騙財。 

   假綁架詐騙謊稱當事人之家屬遭綁架，說詞多是欠錢、糾紛等事由，並播放由

歹徒假冒家屬發出被打的哭泣、呻吟聲，讓當事人信以為真，要求不得通報警方

及交付贖款以遂行詐騙，再結合個人資料外洩，先將假冒家屬的基本資料熟背，

取得當事人之信任，再透過電話不掛斷的方式，讓當事人無法查證真偽並遙控當

事人前往提款，將款項交給指定人士或放置指定地點，等當事人發覺上當時已財

去人空了。 

                   近日，家住桃園的黃姓婦人，在中午 13 時許接獲歹徒未顯示電話號碼的電話，

用國台語混合的口音聲稱黃姓婦人的兒子林某因幫朋友侯某強出頭，打傷了弟

兄，現在兩人都在他手上，要求黃姓婦人立即拿錢贖人，否則就要將兩人灌水泥

丟進永安漁港，並將手機交給由另一名歹徒假扮的林某，用哭泣及呻吟的語調要

黃姓婦人趕快拿錢來救人，交談中提到家中機車型號及車牌號碼、自己的出生年

月日等個人資料，背景依稀還有朋友侯某遭人毆打的吆喝聲、求饒聲，黃姓婦人

當時午睡剛醒，一下子反應不及，遂依歹徒指示前往銀行及 ATM 提領新臺幣共 80

萬元，放至某公園公廁，過程中歹徒還要求不得報警、電話不可掛斷，隨時監控

其行蹤，等黃姓婦人回到家後看到兒子，轉述下午的事才發現受騙。 

在差不多時間一樣有家住新北市的程先生，也是下午接獲歹徒未顯示電話號

碼的電話，向莊先生表示已綁架其兒子，要求拿贖金來換命，打市內電話給其妻

求證時發現妻子也同時接到電話，因兒子沒有手機無法聯繫上，心急之下也依歹

徒指示前往銀行提款，好在妻子及時透過兒子的臉書聯繫上其同學，確認平安無

事，立刻打電話報警，也保住了財產。 

   假綁架詐騙手法雖然老套，但仍時有所聞，因此我們應常與家人保持密切聯

繫，避免渠因無法掌握行蹤而掉入詐騙陷阱，也呼籲民眾，無論接到任何與犯罪

有關的電話，均應先向警方報案或撥打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查證，以保障生命與

財產安全。                 ----資料來源：103.09.16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詐騙專區 

 

 

 
地方稅務局廉政檢舉電話0800-471146 

  反詐騙三步驟： 
 1.保  持  冷  靜 

 2.小  心  查  證 

 3.立  即  報  警 110 
或撥打 165 反詐騙專線 

 

 

¡幸福，選舉不買票，不賣票，要檢舉 
檢舉賄選，0800-024-099，撥通按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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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辦稅務案件全面免附戶籍及地籍謄本 

本局為提供便捷服務，即日起民眾申辦各項 

稅務案件全面免檢附戶籍及地籍謄本。 

以往民眾洽辦各類稅務案件，須至戶政或地 

政機關申請戶籍或地籍謄本等資料，為減少民眾 

往返機關間奔波，運用跨機關連線，主動查調， 

省時又便利，該局亦將持續推動跨機關整合，提 

供更貼心、更有感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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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舊車輛不堪使用 

速向監理機關辦理報廢可節省稅金喔！！ 

常有民眾將已不堪使用車輛，放置於庭院、 

空地或路旁，因未向監理機關申辦報廢，本局每 

年 4月份開徵使用牌照稅時，仍會繼續寄送稅單 

給民眾繳納。該局進一步說明，汽車每年都須繳 

納使用牌照稅，且牌照稅係按實際使用日數計徵，愈早辦理車輛報

廢，繳納牌照稅就愈少，報廢後如有溢繳稅款，本局也會主動辦理

退稅。 

特別提醒民眾，廢棄車體可以交由環保機關認可的回收商代為

處理，千萬不要任意棄置路旁，以免被不法之徒偷走車體或號牌，

帶來不必要的罰款及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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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局與全縣地政事務所跨機關聯手 

讓印花稅繳納更方便 

本局為提升便民服務，繼 102年 6月與彰化地政事務所跨機關

合作，共同實施傳真協助民眾開立印花稅繳款書後，即日起更延申

服務據點至全縣 8個地政事務所，減輕民眾往返奔波之苦。 

民眾自行申辦不動產登記日益增多，至地政機關辦理登記時，

常因需貼繳印花稅，往返奔波於地政及本局間，耗時甚鉅，為方便

民眾，本局與全縣 8個地政事務所，共同協議跨機關服務，透過機

關間主動協助，就地於地政事務所即可上網開立印花稅繳款書，大

幅縮短民眾申辦時程。 

民眾如果想進一步瞭解相關規定，可以就近到本局或所屬各分

局洽詢，也可以多利用免費電話 0800-47-6969詢問相關事項，本

局同仁將竭誠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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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財富--最謙卑的慈善家（作者：星草） 

陳樹菊是個平凡的台東菜販，因她無私捐款 
作公益被報導，在台灣成了平凡卻又不平凡的婦 
女。「世界上最看不出來，也是最謙卑的慈善家」 
，是日前英國廣播公司（BBC）來台專訪陳樹菊 
時，對她的形容。 

陳樹菊的弟弟生病，因受仁愛國小師生的募 
款才能住院，讓她銘感在心，發願有能力時也要幫助窮困的人，儘管
賣菜的利潤僅五元、十元，她仍致力於回饋社會，二十年來持續捐款。 

陳樹菊說：「人生的道理很好想、很簡單，一件事做了，如果你
很鬱卒，那就是做錯了；如果晚上很好睡，就是做對了，其他人說什
麼都不重要。」 

低調的陳樹菊接受專訪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藉她的故事激勵人
心，讓大家一起加入善心捐款行列。 

陳樹菊收入不高，但她的心卻十分富有。因為生活簡樸，不覺匱
乏；行善助人，既幫助了別人，也讓自己快樂。行善捐款的意義並不
在於錢的多寡，而在於願意行動與給予的心意。 

星雲大師說，善的「給」予，美化了人生，淨化了社會，「給」
才能維繫社會和諧。你我都能是「陳樹菊」，給人一句好話、一點幫
助、一個微笑，在給予當中心靈的滿足、安樂，才是真正的富有！ 

(資料來源：人間福報) 

（http://www.merit-times.com.tw/NewsPage.aspx?Unid=3735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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